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和2017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16年10月22日在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县财政局副局长   窦双娃
各位代表：

我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向本次大会书面报告2016年全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全县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及列席人员提出意见、建议。

一、2016年全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6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形势和经济下行压力，财政工作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县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紧紧围绕县十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的财政收支预算，狠抓收入促增长，优化支出保重点，深化改革增活力，强化监督求实效，预计能完成财政收支任务，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财政收入预算完成情况

县十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全县2016年大口径财政收入预算为24075万元，较上年完成21889万元增加2186万元，同口径增长9.99%，预计完成24075万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4660万元，比上年完成13329万元增加1331万元，同口径增长9.99%，预计完成14660万元；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214万元，比上年完成2111万元增加1103万元，增长52.25%，预计完成3214万元。

分部门预计完成情况：

国税局完成3007万元，占预算2807万元的107.12%，剔除烟草税收后同口径比上年2551万元增加456万元，增长17.87%。地税局完成10300万元，占预算11198万元的91.98%，同口径比上年10763万元减少463万元，下降4.3%。财政局完成10768万元，占预算10700万元的100.64%，比上年8575万元增加2193万元，增长25.57%。
（二）财政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县十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2016年全县财政支出预算为145358万元，其中县级财力支出预算为95397万元，比上年预算88872万元增加6525万元，增长7.34%，省财政预拨2016年专项资金49961万元（其中财力性专项1524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34721万元）。其中：公共财政支出预算为92337万元，比上年预算85543万元增加6794万元，增长7.94%；县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3060万元，比上年预算3329万元减少269万元，下降8.08%。

当年财政支出预计完成20.5亿元，与上年203108万元基本持平。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支出预计完成20.2亿元，比上年198583万元增加3417万元，增长1.72%；政府性基金支出3000万元，比上年4525万元减少1525万元，下降33.7%。
（三）财政预算执行结果

2016年全县总财力预计20.5亿元，财政支出预计完成20.5亿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预计支出20.2亿元，政府性基金预计支出3000万元），预计当年能够实现收支平衡。
以上预算执行情况因年度还未结束，所有数字均为预计数，待当年所有财政收支数字确定后，准确数据按法定程序向县人大常委会作专题报告。

2016年，面对全国经济增长趋势放缓、结构性减税因素增多、增收空间缩小的严峻形势，一是财税部门不断完善机制，强化征管措施，做到了应收尽收、及时入库；全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成效初显，税收收入预计增幅达到10%以上，能够确保全年财政收入任务的圆满完成；二是财政部门以加强财政支出均衡性和时效性为切入点，把优化支出结构、加快支出进度作为预算执行工作的关键环节，确保了职工工资按时发放和政府机构正常运转，重点保证了教育、社保、卫生、三农、精准扶贫及县城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需要；三是把深化财政改革作为促进财政工作发展的动力，不断健全部门预算制度，完善国库集中支付流程，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厉行节约的相关规定，严把预算和执行关口，严控一般性支出增长，加大财政直接支付比例，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四是加大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的进度，进一步规范了财政资金的管理；五是把强化财政监督作为财政管理的保障，开展了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和财政专项资金检查活动，充分发挥财政投资评审中心作用，开展对财政投资建设项目预、决算的审核与评价，及时发现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督促项目单位规范建设程序，强化资金管理，加快工作进度，切实发挥资金效益。

2016年，财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财政运行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中低速增长与支出刚性增长矛盾日益突出，政策性支出增长快，要求财政配套的项目多，“三保”需求规模大，收支矛盾依然突出，对上级财政补助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二是支持经济发展的财力不足，资金投入分散、效益不高的问题依然存在；三是财源结构较为单一，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税收占比仍高，财源建设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四是上级不断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城区条件成熟可出让的土地越来越少，非税收入来源逐年减少，加之税收收入的有限性，今后全县财政收入增长将面临严峻形势；五是财政存量资金规模依然很大，财政支出进度相对缓慢；六是财政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不够，预算约束力不强。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将在今后工作中高度重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通过推进改革、强化管理、加快发展逐步着力加以解决。
二、2017年全县财政预算（草案）
2017年全县财政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以《预算法》为统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切实推进预决算公开透明，健全政府预算体系，加大预算统筹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改善民生，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严肃财经纪律；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切实防范财政风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收入预算安排的基本思路是：收入预算编制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的原则。收入预算由约束性转向预期性，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预期指标相适应，与财政政策相衔接。税收收入充分考虑“营改增”等税制改革因素，分税种测算安排；非税收入按项目和相关政策分项测算、合理安排。支出预算编制坚持统筹兼顾、确保重点、有保有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优先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合理需要，重点保障重大项目和民生支出，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根据上述思路和全县经济社会预期发展目标，2017年全县财政收支预算编制如下：
（一）财政收入预算

2017年收入预算按照省市统一口径，全县大口径财政收入预算安排26242万元，较上年完成24075万元增加2167万元，同口径增长9%，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5980万元，比上年完成14660万元增加1320万元，同口径增长9%；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859万元，比上年完成3000万元减少1141万元，下降38.03%。
分部门预算：

国税局任务10080万元，剔除营改增因素后，同口径比上年完成3007万元增长9%；地税局任务3532万元，同口径比上年完成3253万元增加279万元，增长9%；财政局任务12630万元，比上年完成10768万元增加1862万元，增长17.29%。
分级次预算：

中央级收入6290万元，地方级收入19952万元，其中：省级收入2202万元，县级收入17750万元。

分项目预算：

税收收入13192万元，占大口径收入的50.27%，其中：公共财政收入4823万元。非税收入13050万元，占大口径收入的49.73%，其中：公共财政收入11157万元。

（二）财政支出预算

2017年县级财力预计103600万元，因为2017年上级补助收入和专项转移支付截止目前还未下达，预计转移支付财力85325万元，全县财政支出预算相应安排103600万元。比上年预算95397万元增加8203万元，增长8.6%，其中：公共财政支出预算为101830万元，比上年预算92183万元增加9647万元，增长10.47%；县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1770万元，比上年预算3214万元减少1444万元，下降81.68%。
县级财力支出预算的编制情况是：

一是足额安排人员工资支出。全年人员经费预算77966万元，比上年预算65018万元增加12948万元，人员经费占全县财力的75.25%，主要安排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津贴补贴、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离退休人员生活费、职工冬季取暖费、2015年科学发展业绩考核奖等。

二是尽力安排机构运转经费。机构运转经费共安排3359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196万元。其中：办公经费1672万元；车辆经费暂时列预算101万元；工作经费1575万元。车辆经费未增加，办公经费和工作经费增加196万元主要是为确保机构运转新增了部分预算项目。
三是确保民生和社会保障支出。按照国家民生政策和省市社会保障配套要求，共安排民生和社会保障资金14987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1166万元。主要增加的项目是：公积金配套因人员工资增长幅度大增加900万元、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天政发[2016]99号），两项补贴由民政部门审核发放，新增残疾人补贴县级配套120万元、根据甘财教[2015]37号对农村中小学代课人员工龄补助省级资金在转移支付或者结算补助中安排，2013-2014年县应配未配39.45万，2015年应配套38.85万,共列入预算78.3万元。其他项目均按标准实际配套，增减变化不大。
四是切实保证县级专项经费。根据全县财力状况，共安排县级专项经费6212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2908万元，减少的项目主要是上年执行的一次性县级专项资金，重点减少了非税收入返还预算支出，非税收入预算11157万元，剔除国有资产处置收入4000万元后共7157万元，预计按70%返还需5010万元，因县级财力紧张，收支无法平衡，拟按财力情况推迟返还，暂时列预算600万元，少预算4410万元，确保实现收支平衡。
五是保障重点项目建设需求。根据全县重点项目建设需要，共安排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建设配套资金1000万元（其中贫困村精准扶贫配套500万元），其他重点项目建设因县级财力十分紧张无法安排。
六是上解支出安排76万元。
三、今后五年的工作计划

今后五年，县财政以全县第十三届党代会提出的工作思路为统揽，紧密结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重点工作，紧紧围绕全县“十三五”发展定位、发展思路、基本方略和基本理念，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建立健全财税法规制度，优化税制结构，推进民主理财、科学理财，完善预算体系，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完善财政资金监督机制。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大力支持经济发展，提高县域经济发展能力和财政对经济的贡献；强化增收节支，努力提高服务于县委、县政府决策和保障民生等重点支出的能力；深化财政改革，努力提高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健全监督机制，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依法理财能力；加强队伍建设，提高财税干部的公共服务和开拓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全面规范、公开透明、适应经济社会形势发展的现代财政制度，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财政收入奋斗目标：实现财政收入年度增幅力争保持在9%以上，到2021年未全县大口径财政收入从2016年的24075万元达到37042万元，年递增9%，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016年预计完成14660万元，到2021年未预计突破2亿元，达到22556万元，年递增9%。
财政支出奋斗目标：在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争取上级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的基础上，保证财政支出稳步增长，到2021年全县财政支出突破25亿元。

四、2017年财政重点工作

2017年是全面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做好全县财政工作，事关经济建设和全面开启“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全局。财政工作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集中财力办大事，全力支持经济转型、改革攻坚、普惠民生和风险防控，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一）加强收入征管，优化支出结构。在收入征管方面：要进一步加强与国税、地税的协作配合，建立财税联席共抓收入制度，定期召开财政收入分析会议，根据不同时期收入征管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找准根源，强化措施，对症下药，切实做到抓主体税源、保收入增长，抓零散税源、以小补大，抓非税收入、促均衡入库。在支出执行方面：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要求，坚持优化结构、科学合理、有保有压、突出重点、整合财力、集中投入的原则，严格预算约束，压缩一般性支出，集中全县新增财力向重点领域倾斜、向薄弱环节倾斜、向民生和社会保障重点支出倾斜。
（二）严控一般性支出，保证“三保”支出需求。一是继续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市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的有关政策要求，不断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三公经费”预算“零增长”，确保“三公经费”只减不增。二是支持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教育、文化、科技及卫生支出逐年增长，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确保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三是加大对 “三农”的支持力度，整合农业专项资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全面推行惠农补贴资金“一册明、一折统”发放方式，确保各项惠民政策的全面落实。
（三）把握政策机遇，积极争取项目扶持。坚持“发展抓项目”理念不动摇，充分发挥“三个优势”, 以“五大机遇”为抓手，把向上争项目、争财力、争资金作为加快发展的有效载体，坚定不移地实施项目带动战略，通过项目建设为全县财政经济输入活力。一方面认真研究国家产业政策，准确把握中央、省、市投资导向，不断充实和完善项目库，配合项目单位有针对性地筛选申报各类项目，并采取多渠道措施，加大全县确定的重点项目争取力度，切实提高项目对接及成功率。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上级财政部门支持，增加转移支付资金总量，不断扩大支出规模，努力做大财政“蛋糕”，增强财政保障能力和对全县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四）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发挥财政资金效益。目前全县财政存量资金规模仍然较大，与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支持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加以解决。2017年我们将继续加大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的清理力度，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保证财政资金安全运行。

（五）深化财政改革，提升财政管理水平。按照建设公共财政的要求，深入推进财政管理改革，不断创新财政管理方式，健全财政工作运行机制，实现财政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一是认真谋划编制2017-2019年财政中期规划，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按照《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通知》（甘政发〔2015〕32号）要求，在编制2017年预算时，同步编制2017-2019年中期财政规划，今后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借鉴试点县区经验，编制财政中期规划，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二是贯彻落实省市关于进一步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的意见和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办法，完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按照“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公开透明”的原则，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资金主要保障人员经费、公用经费、民生支出以及其他必要支出等。年初预算通过人代会讨论审批，向全社会公开预算安排和使用情况；建立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台帐，加强财政人员培训，完善基层财政所建设和基础资料，从组织领导、信息通达、公开公示、抽查检查和工作保障等方面建立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机制，切实推进我县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三是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按照全省“营改增”改革步伐，全面实施“营改增”，防止“营改增”后财政收入出现大幅下滑现象的发生。四是加快预算绩效管理步伐，逐步扩大预算绩效管理范围。结合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从基础工作管理、绩效目标管理、进行运行监督、绩效评价实施、评价结果应用、绩效管理创新、监督问题发现等方面开展绩效评价。不断规范和加强预算绩效评价工作，提高绩效评价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五是逐步深化部门预算制度改革，按照“控制标准、兼顾实际、逐步规范、收支平衡”的原则，科学制定单位公用支出标准，严格编制和执行部门预算，推进财政综合信息平台建设，提高预算管理的透明度、科学化、规范化。六是强化非税收入管理。从严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逐步实行“票款分离、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制度，建立非税收入“罚缴分离”系统，加强财政票据管理，建立治理“小金库”长效机制，保障非税收入及时足额上缴财政。七是完善政府采购制度。逐步扩大政府采购的范围和规模，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不断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八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九是强化惠农政策培训，以《甘肃省规范和监督党政领导干部用权行为暂行规定》、党风廉政建设、强农惠农政策落实、财经纪律等方面为主要内容，扎实开展基层领导干部及财会人员业务培训，进一步规范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杜绝违法用权行为的发生。十是深化乡镇财政管理改革。继续完善“乡财县管乡用”的财政管理体制，强化县级财政对乡镇财政的支出保障和监督约束作用，促进乡镇财政从“管理型”向“服务性”转变。
各位代表，2017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而繁重，我们将在县委的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十三五”目标规划，主动作为，真抓实干，扎实做好各项财政工作，为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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